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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葵青區內政府停車場徵收電動車充電費事宜及快速充電樁 /網絡

安裝情況  
房屋署的回覆 

 
為配合政府的電動車輛充電服務市場化措施，並推動有關服務

的長遠可持續發展，香港房屋委員會 (下稱「房委會」) 轄下停車場的

時租車位，由 2024 年 4 月 1 日上午 10 時起實施充電收費的安排。現

時房委會轄下停車場內時租泊車位的中速充電器的充電收費為每小

時 20 元，而安裝在時租泊車位的標準充電器，房委會現時不就用電

量另作收費。至於安裝在月租泊車位的充電器，根據現行安排，電動

車輛充電的電費須由電動車輛使用者承擔。電動車輛使用者須向電力

公司申請電錶，並向該公司直接支付電動車輛充電所涉及的電費。  

 

2.    現時，房委會與電力公司合作在葵青區內葵涌邨停車場提供 1

個快速充電器。  

 

3.    房委會轄下停車場是以商業原則營運，並按市場收費水平釐定

泊車位及相關設施的收費。房委會會每年檢討電動車輛充電收費，新

收費 (如適用 )會於翌年 1 月 1 日起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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